
製表日期：109年01月30日表120-1(106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縣市別

9749245194518793651827921112780921733378457臺 北 市

14896679803012540303683418688024822576高 雄 市

48450525625273762527144875660178874754200臺 中 市

24511575545755162228948805基 隆 市

877334904639344633110817020130388574臺 南 市

3428227387073810588916164168嘉 義 市

1095155671737351735781316768420170428新 竹 市

2976961617278272127878512409568577264184新 北 市

56063362981629139110544158448宜 蘭 縣

11403563037511463754474723728031678686桃 園 市

44337236383362383160567163511499521新 竹 縣

578838038116038106294551918713苗 栗 縣

9082524121124125268318604376910南 投 縣

5138128770455170493937259211174944彰 化 縣

2408512882420082415701659968040812雲 林 縣

11911679541399547171347684893712嘉 義 縣

63773818392183465124013320769屏 東 縣

216515023510239018533159616花 蓮 縣

343381321813166232537823臺 東 縣

0000000澎 湖 縣

265614679266796287725612金 門 縣

0000000連 江 縣

23869791281549820363498736141345368747665631258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9年01月30日表120-1(106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縣市別

臺 北 市 66587929834279211 695712

高 雄 市 109365276836834 112132

臺 中 市 3371002531144875 339631

基 隆 市 22880162 2288

臺 南 市 56625031108 56625

嘉 義 市 236901058 2369

新 竹 市 51701057813 51701

新 北 市 215207428078208 219488

宜 蘭 縣 421501391 4215

桃 園 市 60425886344747 69288

新 竹 縣 168791140216056 28280

苗 栗 縣 472601062 4726

南 投 縣 381405268 3814

彰 化 縣 4198709393 41987

雲 林 縣 8384015701 8384

嘉 義 縣 4714267171 4740

屏 東 縣 172604651 1726

花 蓮 縣 12640901 1264

臺 東 縣 1770166 177

澎 湖 縣 000 0

金 門 縣 2593062 2593

連 江 縣 000 0

合    計 159143959703735837 1651142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